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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区2015年 “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要点

黄浦区2015年“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突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一主线，结合深入实施市委、区委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的部署，进一步扩大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不断提高党建工作有效性，推动“两新”组织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和政治引领作用，广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从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一、不断扩大工作覆盖和组织覆盖

研究制定本区“两新”组织“两个覆盖”三年行动计划，着力抓好五项工作。一是抓优化组织方式。积极拓展“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覆盖路径，扩大党建工作覆盖面，采取单独组建、区域联建、行业统建等办法，加大党组织组建力度，探索属资、属条、属块、属行业等多种形式的组织关系隶属方式。二是抓推进重点行业、重点单位党组织组建工作。配合市社工委做好排摸符合当前创新驱动战略重点领域非公企业情况的工作，加大组建力度。三是抓加强联合党组织建设。以“八号桥”等专业市场、创业园区、金融集聚区、商务楼宇等为载体，推进“党的政策进企业、政府服务进企业、先进文化进企业”；注重党组织和党员作用的发挥，使党的工作覆盖到不具备条件独立建立党组织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社会组织等。四是抓推动党的工作有效覆盖，以行业或地域相近为纽带，培育一批行业性和区域性的活动党组织，探索活动党组织开展活动的规范化、长效化制度。五是抓“两个确保、两个力争”。确保全区非公企业50人以上有党员、100人以上建立党组织的比例保持在97%以上，确保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覆盖率保持在97%以上，力争重点行业、重点单位党的组织覆盖率达到100%，力争党的声音传递到每一个“两新”组织。

二、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

一是严格党内组织生活。加强对“两新”组织党员的教育引导，通过定期发布组织生活内容提示，确保组织生活有主题、有讨论、有共识、有行动，防止组织生活娱乐化、活动化、俱乐部化。二是保证党员质量。把好“入口关”，加强入党积极分子教育培养，严格“两新”组织党员发展程序，实行总量控制，提高党员发展质量。畅通党员“出口关”，按规定处置不合格党员。三是开展创先争优。以创先争优活动为载体，发挥党员作用，服务企业发展。引导企业和党员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主动到社区报到并力所能及地参与社区建设。进一步丰富活动内容、创新活动方式，通过开展符合“两新”组织特点、受青年白领喜闻乐见的活动，吸引和凝聚更多党员群众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四是加强“两新”领域反腐倡廉建设。在“两新”组织中广泛宣传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经验，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两新”组织廉洁意识。

三、积极融入区域化大党建格局

一是发挥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委在“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中的领导作用。落实党委书记抓“两新”党建工作的责任。对接“1+6”文件要求，适应街道体制改革的新形势，确保党委有分管“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领导，有负责“两新”组织党建管理的专职干部，有落实网格化管理的专职党群工作者。二是探索新体制下街道“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新机制。对分管书记、专职干部进行集中培训，探索建立和落实“两新”组织党建责任督察制度，明确将“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列入街道党工委书记和社区党委书记述职的重要内容。三是推动“两新”组织党建融入区域化党建格局。依托社区党建服务中心，探索组建区域化组织生活开放点、党员大课堂等，增强“两新”组织党员群众的认同感、信任感和归属感，引导“两新”组织党组织积极参与区域内、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开展党建联建，推动“两新”组织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把“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融入整个区域化党建的大格局。

四、着力深化提升“两新”组织党建工作

一是加强党建品牌总结推广。结合我区楼宇、市场、园区比较多的特点，梳理园区、楼宇、外资企业、非公金融和专业市场等党建工作经验，总结一批党组织具有活力、党员作用明显、业主满意、群众拥护的先进典型，形成形象生动的基层党建工作品牌。二是抓好面上工作的普遍推进。增强党建工作品牌的“传、帮、带”辐射作用，推进“两新”组织“结对共建”活动，促进基础薄弱的“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推动更多的“两新”组织党组织激发活力，提高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三是加强党建工作研究。针对“两新”党建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通过召开研讨会等形式加大研究力度，进一步指导和服务于实践工作。

五、强化“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保障

一是加强组织保障，落实党建责任。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抓好各领域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将“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纳入区各党（工）委党建责任之中，形成由组织部门牵头、各相关单位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二是加强队伍保障，抓好两支队伍建设。依托区委党校，有计划地组织开展“两新”组织党组织书记轮训，并注重对党员出资人、党建之友的教育引导，以及对党组织书记后备人选的培养。对接市委“1+6”文件的落地，合理配强配足专职党群工作者，并推动将“两新”组织专职党群工作者纳入社区工作者队伍。三是加强党建经费保障。进一步统一和规范“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经费，在为“两新”组织党组织开展活动提供经费保障的基础上，使经费的使用更具可操作性。四是加强党建阵地建设。按照“有一个相对固定党员活动室、有一个党建工作宣传教育画廊、有一个支部工作网站、有一份反映本单位党建工作动态的专刊、有一部反映本单位党建工作情况的专题片，有一套党建工作制度和学习资料”的标准，培育若干阵地建设示范窗口，今年再创建2－3个示范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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